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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疫情防控常态化，中央空调需要“硬杠杠”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夏季来临，天气又热起来了。
随着防暑降温议题的季节性回
归，空调使用问题也再度成为舆
论场上的一个热点。

这些年，几乎每到夏天都少
不了这样的舆情。关于如何用好
空调，舆情中有提醒，也有抱怨。
提醒的是，有些空调只在夏天使
用，空置期间会有尘垢堆积、细菌
滋生，使用前需要做好必要的清
洁。抱怨的是，有些使用中央空调
的场所，空间密不透风，空气不够
新鲜。遗憾的是，提醒抱怨了这么
多年，情况仍没有实质性的改观。

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每年一度的提醒与抱怨很可
能又要这样“老生常谈”下去了。

这个夏天，情况应该会有所
不同。这场疫情不仅让人看到了
新冠肺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
让人认识了新冠病毒非比寻常的
传染性。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说，新
冠病毒的传染性是始料未及的，
从传染性的指数来讲，一般流感
是1，SARS接近2，中东呼吸综合
征是1 . 5，新冠肺炎是3。虽说经过
艰苦卓绝的奋斗，全民抗疫已取
得阶段性胜利，但是，面对一种如
此可怕的新型病毒，我们非但不
能有任何的麻痹与懈怠，还得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做好与
病毒长期共存的思想准备，在工
作和生活中更精细更严格地落
实疫情防控要求。从这个角度
看，今年夏天也应该是一个解
决空调使用问题的重要契机。
只要推动有力、监管到位，使用
空调前做好清洁、使用空调时保
持通风，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
完全可能的。

相比于家用分体式空调，在
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使用的中央
空调显然更难“对付”。家用分体
式空调是一个室内机，体量较小，
清洁起来比较方便。只要家里没
有病毒，空气就只是在家中循环，

然后通过室内外的风的压差让室
外空气进入屋内，一般不会出现
病毒传播问题。可中央空调的情
况就不一样了。中央空调体量大，
结构复杂，清洁起来费时费力费
钱，此其一；其二，中央空调的一
个特点就是密闭式，万一有个别
的病人感染了，在一个密闭的空
间里面就使大家面临较大风险。
为此，国家卫健委曾专门印发《新
冠肺炎流行期间办公场所和公共
场所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指
南》，明确要求，当空调通风系统
为全空气系统时，应当关闭回风
阀，采用全新风方式运行；当空调
通风系统为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

时，应当确保新风直接取自室
外，禁止从机房、楼道和天棚吊
顶内取风。

解决中央空调使用上的问
题，单靠相关单位的自觉自律显
然是不行的。即便他们能认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出于操作成本上
的考量，有的单位也不一定认真
去解决问题。这就要求相关部门
及时发力，基于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现实，为中央空调清洁、通风
等制定操作标准，并以严格的监
管制度确保这些操作标准落到
实处。也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硬
杠杠”，我们才会在建筑设计与
空调装配上少走弯路。

解决中央空调使用上的问题，单靠相关单位的自觉自律显然是不行的。这
就要求相关部门及时发力，基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现实，为中央空调清洁、通
风等制定操作标准，并以严格的监管制度确保这些操作标准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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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入法，关键是给业委会赋权
□汪昌莲

电梯坏了没人修、违法搭
建 无 人 管 、消 防 通 道 被 占
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
因为小区的物业问题得不到有
效解决而烦恼。为打通“堵点”，
全国多地物业管理条例近期陆
续出台、修订或征求意见。地方
立法为规范物业管理提供了有
力保障，为破解物业“顽疾”开
出了法治良方。

不可否认，小区物业管理缺
位，业委会履职难等，是一个通

病，从而导致电梯坏了没人修、
违法搭建无人管、消防通道被
占用等。例如，有的小区配建的
公用设施，要么被开发商当作

“商品”开发利用，要么被少数
居民“圈地”，严重损害了小区
业主的共同利益，也引发了不
少矛盾和纠纷。对此，不管是物
业，还是业委会，均无力应对，
且双方互相推责，小区物业更
换频繁，各种矛盾胶着难解。基
于此，多地通过地方立法，破解物
业管理难题。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居民

小区的绿地、道路、停车位等，原
则上属于业主共同所有，任何单
位个人不能侵占。对照此规定，一
些开发商或个别居民，将小区公
用配套场所占为己有，显然是一
种违法行为。针对这种情况，替小
区全体业主维护公共物权，物业
责无旁贷。问题是，现实情况表
明，物业在维权过程中，遭遇了诸
多困境。一些小区物业干脆“只当
和尚不撞钟”，引起业主强烈不
满，从而导致物业更换频繁，也引
发了新老物业“进退”之争。

同时，相关管理部门过度依

赖于物业，放松了对小区公共场
地的管理。殊不知，针对小区违法
搭建、消防通道被占用等乱象，物
业只能劝阻，不能采取强制措施。
物业在法律上是受人之托，代人

“管”财。换言之，物业是商业服务
提供者，不是行政管理者，没有法
定的强制执行权，也没有政府的
授权，更不能代表业主打官司。特
别是业主自治能力不强，导致小
区矛盾多发，业主同物业、业委会
经常是纠纷不断。

可见，物业管理入法，关键是
给业委会赋权。只有给业委会法

人资格，才可能止息小区物业纷
争。一方面，住建、城管等部门必
须担负起监管责任，既要管理好
城市公共场地，也要对居民小区
配建的公用设施实施有效管
理，维护业主的共同利益。另一
方面，应推广温州做法，赋予业
委会法人资格，提高小区自治
能力。一旦业主委员会具有独
立民事主体资格，便有权起诉侵
占小区公用设施的单位或个人，
打赢这类民事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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